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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研究生参加教学实践的规定

教学实践是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，也是提高研究生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，为规范和加

强研究生教学实践，特作如下要求：

一、科学学位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均须参加教学实践，如有特殊原因或从事教学工作 2 年以上

者，由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证明，经导师同意，教研室批准，报院所和研究生处审定，可予

免修。

二、教学实践内容、形式

1．首先要通过教研室试讲；

2．在导师或教学指导教师指导下，完成本科不少于 6 学时的课堂教学；

3．参加本科教学听课辅导、答疑、批改作业，组织课堂讨论，指导实验、实习、毕业论文

（或毕业设计），参加教研室教学研究、备课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一般应在第二学年中期考核前完成，硕士生的教学实践总工作量累计不少于 150 学时，博士

生不少于 100 学时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1．导师和教研室根据本科教学任务，提出研究生参加教学实践的课程和时间安排。

2．由导师及教研室指定 1 名有教学经验的教师（讲师以上）具体指导。

3．研究生在接受教学任务后，要随班听课，熟悉教学内容环节，认真备课，写出教案。

4．教案写好后应交导师或教学指导教师审阅同意后，在教研室进行试讲，试讲通过后方能

上课。教案粘贴于附页相应位置。

5．教学完成期间，应承担其他教学环节的任务。

6．导师和指导教师应具体指导研究生的备课，审阅讲稿，听试讲，随堂听课了解教学效果，

提出改进意见，帮助解决教学中的问题，评定成绩。

五、成绩评定

教学实践结束后，填写本表，由指导教师对其教学态度、能力及效果写出评语，按优、良、

合格、不合格评定成绩，经导师、教研室签字后，在研究生专业课学习结束后，连同教学中的全

部教案交各院(所、中心)存档，作为专业课考核的一部分。凡无故不参加教学实践或成绩不合格

者，按专业课不及格计。本表复印一式两份，分别交研究生处、教研室备案。

六、凡没有本科教学的教研室，研究生可参加相关学科的本科课堂教学或实验教学。

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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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教学实践试讲记录

试讲时间：

试讲内容（课程名称、章节）：

参加人员：

记录人：

试讲评定意见（含教案、教学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板书、组织表达能力等）

是否通过：

教研室意见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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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教学实践成绩表

研 究 生 姓 名 年 级

学 科 专 业 讲授课程名称

项目
学时数 完成时间 指导教师签名

试 讲

面向本科授课

其它教学环节

评 语：

指导教师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成 绩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

导师意见 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教研室意见

导师为外单位的由导师所在单位教研室（或科室）签署意见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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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页：教案粘贴处


